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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泉州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简版报告

受泉州市财政局委托，中粤咨询（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粤咨询”）作为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了 2024 年泉州市农

业农村局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评价结果简要报

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

落实福建省委、省政府和泉州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泉州市人

民政府制定发布了《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乡村

振兴专项行动方案（2022—2025年）的通知》，通过实施“四大

提升计划”和“三大示范工程”，旨在构建高质高效的现代乡村产

业体系、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并打造

一批标杆村、示范线和乡镇，力争到 2025年走出一条具有泉州

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根据《泉州市市级财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规定》，乡村

振兴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和成果展示、集体经济

薄弱村农业产业发展、整镇推进、乡村“五个美丽”创建及整村打

造以及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其他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2024 年本项目专项资金预算金额 16,100 万元，实际下达

13,784.06 万元，其中 2,315.94 万元调整为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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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补助资金，实际支出为 11,901.56万元，支出率为 86.36%。

实际支出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各二级项目实际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二级项目 金额

省级示范镇村配套资金 4,614.15

整镇推进奖补资金 2,665.61

乡村振兴实绩突出村奖补 1,426.00

现代设施农业（种植业、禽类、草食畜牧业、种植牧草） 667.10

“五个美丽”创建 496.80

其他 466.00

农业产业强镇建设 450.00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 330.90

市级乡村振兴实绩考核激励资金 300.00

县级乡村振兴成果展示中心（名特优新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 200.00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164.00

其他乡村振兴建设补助 121.00

合计 11,901.56

二、主要绩效与评价结论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各相关单位根据《泉州市市级财

政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专项

资金重点投向农业现代化与农村产业融合领域，依托“强镇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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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助力地方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升级；以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为关键抓手，统筹实施生态修复与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同时通

过多元化扶持政策，持续巩固防止返贫保障机制，有效促进欠发

达区域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福建省、泉州市相关政策性文件，对各单位提交

的佐证资料进行书面评审，结合现场实际勘验的情况，经统计分

析，泉州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综

合得分为 83.91分，评价等级为“良”1。

三、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项目实施进度落后，资金执行效率偏低

2024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年度预算为 13781.07万元，实

际支出为 11901.56万元，支出率为 86.36%，资金闲置问题突出，

与项目实施进度脱节。一方面，部分专项资金到位较晚，部分专

项资金在年末（11月、12月）才下达，直接影响当年支出。另

一方面，县级层面资金未及时拨付。综合两方面的因素，2024

年度项目整体完成率仅为 73.04%，且因资金无法及时到位，本

应事前、事中的补助变成了事后补助，影响了项目的正常开展。

（二）部分项目建设质量有待完善，村集体增收模式单一

一是项目建设质量存在瑕疵，如惠安县、泉港区的部分项目

出现屋顶漏水、路面离析、修缮不到位等问题，暴露出在施工质

量监督与管理上存在漏洞。二是产业项目资金效益不佳，虽然大

1 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优（90 分～100 分），良（80 分～90 分)，中（60 分～80 分），差（60 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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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镇村将资金投入经营性资产以达成增收要求，但个别项目存

在资产管理粗放、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例如，惠安县某运动场

馆即使在暑假旺季，其实际收入也未能达到预期，反映出资金回

收存在风险。

（三）整体绩效目标有待完善，县级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粗糙

专项资金虽已设置年度绩效目标，但绩效目标设置较模糊，

具体工作内容和目标、预期产出效益情况描述较宽泛，缺少定量

描述。一是绩效目标模糊，年度绩效目标设置宽泛，缺乏定量描

述，预期产出和效益不清晰。二是绩效指标不具体，特别是县级

层面，分解的绩效指标不够具体，无法准确反映项目实施任务；

三是绩效自评缺失，市县两级未按要求开展并提交绩效自评材

料，使得无法客观评估资金的实际使用效果。

四、优化建议

（一）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提高资金执行效率

针对资金执行效率偏低及项目进度滞后问题，建议统筹省市

县三级资金拨付节奏，明确县级资金拨付时限，建立延迟拨付通

报机制，对惠安县、泉港区等资金拨付滞后地区进行重点督促；

建立项目实施进度与资金支出联动台账，依据“原则上建设周期

为一年”的要求倒排项目节点，提前规划审批、施工等环节，确

保资金支出与项目进度同步；规范补助方式管理，严格落实“事

前补助”规定，优先保障省级示范镇村配套资金等项目的资金及

时到位，对 115个省级示范镇村配套资金项目中未完成的 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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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定专项推进计划，推动资金与项目开展精准衔接，避免

变相成为“事后”补助。

（二）强化项目建设质量管控，丰富村集体增收模式

针对项目建设质量问题，建立项目建设全流程质量监管机

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工程验收，针对惠安县东桥镇东桥

村运动场馆屋顶漏水、泉港区秀溪村溪秀线 Y001乡道灾后重建

工程修缮不到位等问题项目，督促限期整改；细化建设质量标准，

明确运动场馆、道路等不同类型项目关键部位的施工规范与验收

指标。针对村集体增收模式单一问题，引导镇村在确保产业项目

资金占比不低于 40%的基础上，多元化利用资金，结合区域资源

发展特色农业、乡村电商等产业；加强村级资产出租管理，建立

出租效益评估机制，同时探索“出租 + 合作经营” 等模式，降低

投资回收风险。

（三）完善绩效目标设置，提升县级预算绩效管理效能

针对整体绩效目标模糊问题，细化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

补充定量内容，明确年度项目完工率、资金支出达标率、村集体

年均增收额度等可量化指标，清晰反映预期产出与效益。针对县

级预算绩效管理粗糙问题，指导县级对绩效指标进行精细化分

解，结合不同项目类型设置针对性指标，确保与实施任务精准匹

配；强化绩效自评机制，要求市县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开

展绩效自评并提交材料，建立自评结果与资金分配、项目调整的

联动机制，提升对项目实际成效的衡量与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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